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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中的效率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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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司法中的效率问题，并不是一个现在才出现的问题，早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这个问

题也是修改中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最高法院在此之前所确定的一些地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作法，也

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探索。效率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面对的独特问题。从其他一些国家司法改

革所提出的目标中来看，效率问题也是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如果说效率是指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耗

费、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司法的目标的话，那么，从联合国所制定的一些国际公约和文件中，效率也是一

个受到关注的问题。在这些公约和文件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诸如“迅速”、“及时”、“毫不拖延”等等

词语。 

    关于刑事司法中效率的含义，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分歧，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大概都会赞同

这样的定义：刑事司法中的效率是指刑事诉讼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耗费、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司法的公

正。然而，对刑事司法中效率的上述含义没有歧义，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效率的理解和实现效率的途径和方

法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不同的人（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效率的理解，其侧重点会有所不

同。有的强调刑事司法过程中的速度问题，有的则强调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资源耗费问题，还有的则强调刑

事司法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问题；而在谈到效率与公正等其他刑事司法的价值关系问题时，分歧则会更加

明显。例如，有的主张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公正优先；而有的则主张效率优先。理解的不一致，

并不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难以克服的障碍，也不是我们现在讨论刑事司法效率问题的主要原因。重要的

是，讨论这个问题时应当确定一些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要求而产生的共同基础，并确定因现实中所面临的

主要问题而需实现的共同目标。 

    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探讨刑事司法中的效率问题，首先应当确定这是一个刑事司法中的问题，解

决这个问题应当从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特点出发，而不应仅仅从公安、司法机关中的某一个部门的需要

为前提予以关注。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和特点对效率有直接的制约作用，使刑事司法的效率具有其与单纯

的经济学上的效率并不相同的特点。例如，就时间和速度而言，刑事司法具有其独特的含义：在刑事侦查

中，时间和速度往往是关键，丧失时间和速度，就意味着丧失了破案的效率。而在起诉和审判阶段，一味

求快，将会使司法机关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被告人和辩护人准备辩护受到不利影响。至于耗费和效益，

更不能以经济学上的概念予以衡量。因为刑事司法所产生的效益，主要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的其他效

益。效率问题而刑事司法的现实中存在着的并不符合效率的基本要求的情况，也确实不仅仅是某一个机关

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面临的效率问题各有不同，现实中也

确实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刑事侦查过程中由于侦查终结的案件不符合法定的要求而被退回

补充侦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不能得到及时审判，以致于其社会地位长期处

于不稳定状态；审判过程在一些案件中过分拖延，使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简易程序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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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这些并不是效率问题的全部，在我看来，有的甚至不是主要问题之所在。只有认识刑事司法效率中

的主要问题，讨论解决有关效率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欲认识刑事司法现实中有关效率的主要问题，则

需要对效率的实质予以揭示，而对效率实质的理解，则有赖于对其基础的认识。 

    一、效率的基础――正义 

    从上述关于效率的定义来看，效率问题既包含着时间、速度问题，也包含着代价、耗费问题，同时，

还包含着司法公正或正义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既有涉及司法过程的程序公正问题，也有涉及司法结

果的正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如果仅仅从效率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考虑

解决效率问题，其结果必然会影响效率中的其他问题的解决。例如，如果仅仅从有利于提高破案效率这个

问题来考虑的话，侦查机关采取违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程序或手段，将是有理由的。然而，这样做

的结果将会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害。因此，刑事司法中的效率所包含的上述不同问题应予通盘考虑，

不应对其中某一个方面予以偏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效率的这些不同方面是同等重要的，也不意味着解

决这些问题不需要考虑侧重点。  

    在解决刑事司法中的效率问题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刑事司法司法的目标。效率只有在相对目标而言时

才是有意的。而刑事司法的目标就是公正。因此，公正是效率的基本前提。虽然人们经常是从“迟来的正

义不是正义”这句话中引出效率问题的，虽然这句话确实也意味着时间和速度是效率中的核心问题，然

而，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正义的实现是效率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正义的实现，或者说刑事司法的过程或

结果是不正义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所谈论的效率就不是我们所要实现的效率。非正义的结果不论来得

早还是晚，都不会影响其非正义的性质。“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这句法律谚语虽然使效率成为正义问题

中的必要成份，使人们认识到正义实现的快慢、早晚问题关系到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但是，这句谚语的

核心含义仍然在于正义及其实现。因此，讨论效率问题必须围绕正义问题进行。脱离正义的实现而谈论效

率将使效率成为无根之草。 

    二、效率的保障――程序 

    既然正义是效率的基础，解决效率问题应当为着实现正义这个基本目标，就有必要探讨刑事司法中正

义的含义。刑事司法中的正义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刑事司法结果的正义，即刑事司法的结果既未放过一

个罪犯，对犯罪分子依法予以惩罚，也意味着无辜着未被刑事追究；二是刑事司法过程的正义，即刑事司

法在实现发现、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依据公正的刑事司法程序进行。在正义的这两层含义

中，人们往往容易认同其中的第一层含义，不论是对第一层含义中的准确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这两方

面的意义，都会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对正义的第二层含义，尚未引起普遍的认同。虽然刑事司法的程序公

正已经成了时髦的话题，人们对程序公正所包含的内容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甚至多数人也已赞同程序本

身的公正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的关系问题却仍然是一个争议较多、分歧明显的

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对程序公正的价值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对刑事司法的效率问题的探讨，

将会在不同的背景和前提下陷入因语境不同而造成的无法沟通的困境。 

    关于程序公正的价值，我在以前已经说的很多了，在此没必要重复。但需要反复强调的是，程序公正

的基本含义既包括限制司法恣意，也包括保障权利，程序公正本身就是刑事司法的一个基本目标，这是现

代刑事司法与古代刑事司法的本质区别之一。因此，程序公正对刑事司法的效率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程序公正，采取诸如限制和剥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的方法，强调公安、司法

机关行使职权的便利，在此基础上的效率肯定是违背正义的效率。因此，通过刑讯等非法取证方法而得到

证实犯罪的证据，并破获刑事案件，使犯罪人受到刑事惩罚，就不能认为正义因此而实现了。至于以前全

国人大通过的“从重、从快”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使某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在数天内实现从侦破案件到判

处并执行死刑的全部司法过程，肯定也是不符合正义的。鉴于此，我认为，程序公正是刑事司法效率的基

础和保障。缺乏这一基础，效率本身就无从谈起；没有公正程序这个保障，效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当

然，由于程序公正的价值在中国既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也是一个缺乏历史根基的问题，因此，其尚未被充

分肯定是不奇怪的，但这却应是引起高度的重视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效率问题，最主要的并且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立法应设置

完备而公正的程序，以便司法实践在保障权利、限制司法恣意的基础上解决效率问题.没有公正程序作保

障的效率，不是我国刑事司法所要追求的效率。 

    三、效率实现的条件――立法和司法 

    刑事司法效率的实现首先需要立法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立法创造条件是一个容易被理解的问题。例

如，只有在法律中规定了简易程序的前提下，只有在法律所设立的简易程序确实足够简易的前提下，刑事

审判采用简易程序进行才有可能。然而，简易程序的设立，又应以普通程序的完备为前提。而现时的刑事

诉讼法所设立的普通程序不够完备，在司法实践中本身就与简易程序差别不大，这种前提下的简易程序，

其价值是可疑的。 

    除了立法条件外，司法中的条件也同样重要。司法中的条件包括两个部分：公安、司法机关的装备等

硬件性质的条件；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等软件性质的条件。司法中的这些条件虽然已被人们所认识，但

有些条件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容易被认识的如公安、司法机关的装备等硬件性质的条件，不易被关注的

如公安、司法机关的人员素质问题。然而，在许多刑事案件中时有发生的因为收集证据不及时或不充分，

以至于需要补充侦查，甚至于经补充侦查仍然不能收集到足够的证据等不符合效率的情况，原因并不仅仅

在于装备，而在于人员素质及工作的认真负责程度。当然，人员素质对司法机关而言，同样是一个不容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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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问题。同一个法院内，不同的法官办案效率不同，全国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即席裁判的比率

存在差异，就证明了法官的高素质对实现司法效率而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虽说提高人员素质并不容

易，而且，提高人员素质如同加强装备一样，并非朝夕之功，但却是一个必需做并且可以“从现在做起”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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